超重保函

致：中外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及代理
我司配载贵司以下货物：

船名/航次：
提单号：
实际货物重量为     吨，超过贵司规定限重，请贵司同意签单，我司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、费用及罚款，保证贵司及贵司代理不因题述事由而遭受任何性质的损失，并保证承担任何的风险和责任。在收到贵司的损失及费用清单后30内，保证结清所有费用。

**** 中外运集运各航线货物重量限制标准： 

	航线
	货物限重标准（含特种箱货物）
	备注

	
	20'(KGS)
	40'(KGS)
	

	日本
	25000
	25000
	若超标，客户提供《超重保函》，否则不予订舱

	台湾
	23500(含箱重)
	23500(含箱重)
	20'货物若超标，不接受订舱
40'货物若超标，客户提供《超重保函》，否则不予订舱

	韩国
	25000
	25000
	若超标，客户提供《超重保函》，否则不予订舱
但超过25吨的冷箱货物，即便出具保函也不能订舱

	马尼拉
	25000
	25000
	若超标，不予接受订舱

	香港TOHO
	14000(含箱重)
	22000(含箱重)
	若超标，不予接受订舱

	澳洲线
	集运箱体承受合理范围内
	若超标，不予接受订舱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订舱人：

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